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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申诉专员公署（前称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于

1989 年成立。自《申诉专员（修订）条例》在 2001 年 
12月19日生效后，公署已正式脱离政府机制。申诉专员由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委任，担当监察政府的角色，以

确保香港的公共行政公平和有效率，兼且问责开明，服务优

良。透过独立、客观及公正的调查，处理及解决因政府部门

和公营机构行政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和问题，以及提高公共行

政的质素和水平，并促进行政公平。 
 
公署持守以下信念，包括: 
• 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进行所有调查 
• 勇于承担责任，为市民、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便捷的服

务 
• 与市民、政府部门和机构沟通时尊重有礼及建立互信 
• 维持正直和专业水平，切实履行公署各项职能  
 
权力和职权范围：申诉专员的职权范围包括调查所有政府部

门（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秘书处、香港辅助警察队、香港警务

处及廉政公署除外）及27个主要公营机构行政失当的申诉。

该27个主要公营机构包括：九广铁路公司、市区重建局、平

等机会委员会、民众安全服务队、立法会秘书处、地产代理

监管局、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物业管理业监管局、保险业监

管局、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香港房屋协会、香港房屋委员

会、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体育学院有限

公司、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旅游业监管局、消费者委员会、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雇员再培训

局、机场管理局、职业训练局、医院管理局、医疗辅助队、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及竞争事务委员会。 
  
 申诉专员有权就可能引致不公的行政失当问题，主动展

开调查行动。触发公署展开主动调查行动的，主要是牵涉重

大的公众利益的课题，当中怀疑存在系统性的流弊，必须改

善。 
 
 此外，申诉专员也有权调查部门或机构违反《公开资料

守则》的申诉。 
 
 不过，《申诉专员条例》(「《条例》」)亦订明对申诉

专员权力的若干限制，例如当申诉人有权利根据法律程序提

出上诉或寻求补救办法，又或者申诉专员以前曾接获类似申

诉，但调查后证实并无行政失当的情况，或申诉事项微不足

道或琐屑无聊，或申诉属无理取闹或非真诚作出，申诉专员

通常都不会对有关申诉展开调查。 
 
提出申诉的方式：申诉人可用书面，透过邮递、传真或电

邮，或网上申诉表格提出申诉。申诉专员公署及民政事务总

署辖下各区民政事务处亦均备有免付邮资的申诉表格，供市

民取用。此外，申诉人可亲身前往申诉专员公署要求协助。

所有申诉内容绝对保密。 
 
处理申诉的方式：一般而言，公署有以下处理申诉的方式： 
a. 查讯 —《条例》订明，申诉专员如认为适当，可先进行

「初步查讯」，以决定应否就申诉展开全面调查。考虑

到申诉人的利益，公署以这种较快捷的初步查讯方式处

理一般性质的申诉个案。公署会要求被申诉机构提供资

料，以及搜集其他的证据。在完成查讯后，公署会把查

讯结果告知申诉人。 
 

b. 调解 — 是非常有效的排解纠纷方法，促使申诉人与部门

和机构携手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通过获公署授权

且角色中立的调解员协助，可以快捷及平和地解决不涉

及或只涉及轻微行政失当的申诉个案。 
 
c. 全面调查 — 申诉个案如较为复杂、涉及原则性问题、

严重行政失当、极不公平的情况、行政体制上的流弊或

程序上的缺失，或公署认为有必要对个案作更深入和全

面的调查，公署会展开全面调查。如有需要，公署在完

成全面调查后，会因应调查所得向相关部门或机构提出

改善建议。 
 
调查结果：于 2024/25 报告年度内，公署共收到 4,402 宗申诉

及完成处理 4,664 宗申诉个案。在已完成处理的申诉当中，有

1,655 宗是经查讯 (1,060) 、调解 (555) 或全面调查 (40) 的处

理方式跟进并结案；其余 3,009 宗个案经评审后结案。公署

另外亦完成了八项主动调查行动。在这些全面调查及主动调

查行动中，公署提出了共 254 项改善建议，建议全数获相关

政府部门或机构接纳。 
 
教育及宣传：公署透过不同渠道及多元化的宣传活动，积极

推广公署的工作和「正面看申诉」的理念，藉以鼓励市民以

建设性态度参与公共事务和提出意见，同时亦倡导政府部门

及公营机构持开明开放态度服务市民。这些项目包括： 
• 发布新闻稿及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讲述公署的最新

工作发展及调查结果； 
• 在网站及社交媒体发布公署的最新消息及工作资讯； 
• 在电视台、电台及社交媒体上传播宣传信息； 
• 为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大学、学校等举办交流会及讲

座； 
• 每年颁发「申诉专员嘉许奖」，表扬在服务市民方面达

到专业水平的公营机构及公职人员，鼓励政府部门和机

构培育及推动正面的申诉文化；以及 
• 推行双轨嘉许制度，表扬对改善公共行政有贡献的政府

部门、公营机构和市民。 
 

与其他申诉专员机构的联系：中国香港申诉专员与世界各地

申诉专员机构，包括：国际申诉专员协会及亚洲申诉专员协

会保持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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